第四章  招标内容及采购需求
本次采购项目为榆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采购关于采购榆林市智慧能源综合管理平台系统迁移和运行维护服务项目，投标人必须对本项目进行整体响应，只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的响应都被视为无效响应。投标报价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参与投标。

因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关停“华为-榆林中国能源大数据中心”云计算服务，原部署于华为云上的榆林市智慧能源综合管理系统需由华为云迁移至市数据局提供的政务云上线使用。同时对榆林市智慧能源综合管理系统进行优化升级，实现能源多级计量监测等功能，提供数据管理后台，监测网站使用情况和对能耗数据的管理。并建立统一认证中心，满足相关信息化系统之间的统一认证需求，打破系统权限壁垒。
（一）榆林市智慧能源综合管理平台系统迁移和运行维护服务主要内容
1.按照《榆林市市级政务云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流程，完成国产化适配和安全测评工作。在系统运行上适配国产化操作系统、国产化数据库和国产化中间件，在功能上完成对原平台的政府端、企业端、APP端以及物联中台的迁移，在数据上完成对原平台实时数据、历史数据以及对外接口的完整复制和迁移。
2.完成榆林市节能降碳相关系统的用户统一认证体系建设，支撑相关能源管理平台的用户统一认证工作。提供在建、待建等第三方系统的用户、权限、角色、菜单管理和对接接口支持，实现一次认证，多系统授权。
3.完成榆林市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的多级计量功能建设，实现对重点用能企业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和主要用能设备的能耗数据监测和统计分析。
（二）技术服务要求
1.提供切实可行的系统迁移方案，做好迁移风险评估和规避方案，并按照方案完成平台的迁移工作。因迁移带来的数据中断时长小于等于48小时，迁移数据不丢失，并协助组织迁移中数据的补录工作。
2.以《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基础信息与格式规范》等技术指导文件，进行数据传输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保证数据安全和功能扩展。
3.系统上线稳定运行，并配合系统管理人员对企业使用人员进行培训，提供包括视频、文档在内的用户操作指南和培训资料，确保系统正常使用。
（三）提交成果的形式与要求
1.榆林市智慧能源综合管理系统部署文件、程序源码。
2.榆林市智慧能源综合管理系统的设计文档、测试文档、用户使用说明书。
3.配合其他相关系统完成用户统一认证接入，配合企业完成能源数据上传。
（四）成果验收
1.系统迁移、升级完成，并上线运行后，由采购单位组织专家对系统运行情况进行审查验收。
2.中标单位若未能按时完成系统开发和上线，将按违约予以撤项，已拨付的经费要如数退回。
3.因不可抗力原因需要延期验收，实施单位须向采购人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在一定期限内仍无法完成系统开发任务的，应提前报告并办理撤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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